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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南 市 医 疗 保 障 局 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文件 

 

 
济医保发〔2023〕15 号 
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

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关于执行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 

生育保险药品目录(2023 年)》的通知 
  

各区县（功能区）医疗保障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,市医疗保

险事业中心、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,市医疗保险稽核中心，各医保

定点医药机构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医保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<

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(2023 年)>的

通知》（医保发〔2023〕30 号）和《山东省医保局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关于执行<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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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目录(2023 年)>的通知》（鲁医保发〔2023〕54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现就执行《国家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

(2023 年)》（以下简称《2023 年药品目录》）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 

一、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，全市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

和生育保险统一执行《2023 年药品目录》，凡例、药品通用名、

药品分类、剂型和限定支付范围等按照国家规定执行。 

二、药品个人首先自付比例 

（一）甲类药品不设个人首先自付比例。 

（二）乙类药品（含协议期内谈判药品）个人首先自付比例。 

1.职工医保乙类药品备注栏有限定适用范围的药品个人首

先自付比例为 10%，备注栏无限定适用范围的药品个人首先自付

比例为 5%。胃肠外营养液、肠内营养剂等按原规定执行。 

2.居民医保按原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中药饮片、配方颗粒、医疗机构制剂按原规定执行。 

三、医保支付标准。 

（一）协议期内国家谈判药品和竞价药品执行全国统一的医

保支付标准；本次新纳入目录的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选药品以其

中选价为支付标准。 

（二）国家、省集中带量采购未中选药品，按集采相关规定

执行。 

（三）目录内其他药品以山东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系统的

挂网价作为医保支付标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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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于确定了支付标准的药品，实际市场价格超出支付标准

的，超出部分由参保人员承担；实际市场价格低于支付标准的，

按照实际价格由医保基金和参保人员分担。 

四、“双通道”管理。 

国家谈判药品纳入“双通道”管理，谈判药品转为常规目录

的继续实行“双通道”管理。根据企业自愿申请，将价格不高于

支付标准的竞价药品纳入“双通道”管理。 

五、各定点医疗机构要根据临床用药需求,自《2023 年药品

目录》正式公布三个月内，及时召开药事会,确保谈判药品“应配

尽配”。对于药店限制销售、无法保障的特殊药品，医疗机构应

优先配备，切实保障参保患者用药需求。要加强医保定点医疗机

构、工伤保险协议医疗机构和工伤康复协议机构协议管理，将医

疗机构合理配备使用《2023 年药品目录》内药品的情况纳入协议

内容。 

六、市医保中心要加强与市社保中心的沟通协调，做好工伤

保险药品目录的对应和实施工作。要及时更新信息系统和数据库，

调整“备注”内容的药品要更新支付范围，并及时在智能监管子

系统中进行维护，加强基金监管。各定点医药机构要积极对接全

省统一部署的医疗保障信息平台电子处方中心，加强处方审核，

推进医保移动支付落地应用，实现基于医保电子凭证或者身份证

的电子处方流转和医保“一键式”结算。 

七、各区县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，要及时向市局报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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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通知自 202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凡以前规定与本通知不

一致的，按本通知执行。 

  

 
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 济南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

2023 年 12 月 28 日  
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济南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12月 28日印发 
 


